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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要求，强化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

效意识，提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我省根据《财

政部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3〕1号）要求，对 2022年下达我

省的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汇总形成绩效

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资金下达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资金下达情况

财政部于 2022年 6月 8日下发《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年土

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2〕59号），中央财政

下达我省 2022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17329万元。

2．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资环〔2022〕59号）下达广东省 2022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

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我省结合中央资金管理等有关要求，重点围绕我省污染防治

攻坚战工作制定资金分配计划，于 2022年 8月 12日印发《广东

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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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财资环〔2022〕84号），同步下达各项目绩效目标。2022年

下达我省的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共 17329 万元，涉及 13

个地市 30个项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广东省财政厅收到 2022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后，已足

额将资金下达至各地市或项目实施单位，各地市也足额将资金下

达至项目县（市、区）或项目实施单位，资金到位率为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广东省 2022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共计 17329 万元，截

至 2023年 4 月 30 日，广东省 2022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已

支出 4302.25万元，执行率为 24.83%。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项目库建设

一是全面对接中央项目入库管理要求。省生态环境厅从“政

策目标”和“支持及不支持范围”两个方面全面对标《中央生态

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1 年）》文件要求，于 2022 年

6 月修订印发《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

南（2022 年版）》（粤环函〔2022〕347 号），践行“资金跟着项目

走”的原则，围绕共性短板精准谋划项目；二是省市全面开展预

储备项目清单编制试点。根据生态环境部开展中央资金预储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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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清单编制试点工作要求，省生态环境厅已成立工作专班并落实

各地市分别成立工作专班。省市两级严格按照中央生态环境资金

预储备项目清单编制试点工作的管理要求，紧扣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重点任务，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导向，以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为核心，以重点工程为载体，精准识别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

任务、重点流域/区域/问题及重点项目，通过自下而上申报和自

上而下指导+相结合，建立“国家重大工程-省级重大项目布局-

市县重点项目”三级预储备项目清单，提高项目申报的精准性和

系统性。三是切实推动地市加强项目库建设。依托“中央生态环

境资金项目管理系统”、“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管理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规范和强

化项目申报入库的电子化管理要求，同时建立定期调度和通报机

制，并将中央项目库建设情况纳入环境保护责任暨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推动地市重视和加强项目储备库建设。四

是强化项目入库质量控制与技术帮扶。省生态环境厅对土壤污染

防治项目设置了技术审核、处室复核、厅长专题会审议的三级质

控体系，并积极指导地市开展项目申报工作，2021年 11月和 2022

年 10月举办全省污染防治培训会指导各地市开展项目申报。省生

态环境厅先后前往韶关、清远、潮州、河源、揭阳等地市开展调

研指导，并组织行业专家对各地市开展项目申报专项指导。

2．预算分配与下达

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我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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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8日收到《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年土壤污染防治资

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2〕59号）后，确定 2022年土壤污

染防治资金分配重点：支持无废城市建设、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耕

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项目）、农用地安全利用、农用地土壤

状况调查与监测、建设用地调查评估及风险管控修复治理、涉重

金属历史遗留矿渣治理项目。省生态环境厅经厅务会议和党组会

议审议后报送省财政厅，省财政厅于 2022年 8月 12日分解下达

至地市财政局。

3．资金拨付与使用

资金下达后，各级财政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

资金并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且在实施过程中按上级

下达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暂未发现将资金转入实有资金账户、

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等情况。

4．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是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制度保障。为加强和规范

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

〔2018〕120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粤财绩函

〔2019〕15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建设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相关要求，省生态环境

厅印发实施了《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管理细则》《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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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内部管理规程》《广东省省级生态环

境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细则（试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等相关制度文件，为进一步加快

项目实施进展、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二是落实预算管理机制，强化绩效监控和督导。通过严格落

实专项资金“调度、督导、通报、约谈、考核”的预算管理机制，

通过“信息系统”实现资金项目进度实时监控，每月调度并将预

算执行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按月通报地市生态环境局、按季度通

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厅），将转移支付地市支出均衡性指标纳入

环境保护责任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压实地方主

体责任，督促地市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资金支出进度。

三是做好中央资金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实地监督

检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监督检查和评价工作，不断加强对

专项资金项目的跟踪评估，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同时开展项目现

场核查，并通过信息系统“资金项目现场检查”等模块做好核查

成果记录归集。现场核查主要包括：先后 3次前往清远市、2次

前往佛山现场调研指导重大工程项目，确保国家污染源头管控重

大工程项目顺利开展；2022年 2月、9月，2023年 2月分别赴梅

州、清远开展中央资金项目现场调研，督促推动项目实施，重点

推进涉重金属历史遗留矿渣排查与整治；针对项目现场检查发现

的问题发出提醒函等。

5．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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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根据国务院及省有关要求，印发了《广东省生态环境领

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粤府办

〔2021〕60号），并严格按照《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

库指南（2021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管理规程（试行）》

及中央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于政府事权类项目，严格按照

生态环境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要求承担相应支出责

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不属于政府事权类项目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总体目标：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和分析；开展矿区

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

完成情况：部分完成。

2022年，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在中

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下，我省深入贯彻《土壤污

染防治法》《“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等相关要求，印发《广东省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十四五”规

划》《广东省 2022年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重要文

件，以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为目标，以“硬指标”“硬任务”为重

点，较好推进各项目相关工作。

鉴于财政部于 2022年 6月 8日下达资金，我省于 2022年 8

月 12日将资金分解下达至各项目单位，各项目单位使用土壤污染

防治周期较短，目前 90%的中央土壤资金项目处在实施阶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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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绩效尚未完全实现，现阶段资金主要绩效为：一是开展矿区历

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通过印发实施《广东省矿区历史遗留固体

废物排查工作方案》部署有关地市开展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

查工作，目前中央资金支持的项目已完成 29个矿区历史遗留固体

废物排查工作（清远市 14个、梅州市 1个、惠州市 14个）。二

是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和分析。通过韶关、湛江、清远

及中山的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和分析项目实施，目前已

布设完成 418个土壤污染监测点位数（清远市），排查污染源 33

个（韶关市 23个、湛江市 6个、清远市 4个）。三是稳步推进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风险评估。惠州市通过在安全利用类和严

格管控类耕地范围内开展土壤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协同监测分析，

对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风险进行科学评估，编制形成了《2022

年度惠州市受污染耕地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惠州市博罗县杨村景

阳选矿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面积 3.5平方千米，已基本

完成土壤、地下水、地表水体及农田的采样工作；江门市已完成

超过 25万亩农田土壤与农产品协同采样（共计采集样品 8070个，

其中表层土壤和剖面土壤样品 5428个，农产品样品 2642个）和

检测工作。四是有序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惠州市开展的

2000亩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中试项目，已完成受污染耕地的区域

排查和土壤及农产品协同监测工作，完成了蔬菜种植前的农用投

入品采购、抽检和仓储工作、农用投入品采购、抽检和仓储工作；

佛山市已落实 1100亩安全利用类耕地水稻种植区安全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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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应下达我省的 2022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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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完成情

况说明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土壤污染监测点

位数（个）
≥1700 7261 完成

完成土壤污染源排查

数量（个）
≥11 47 完成

完成矿区污染修复治

理方案数量（份）
≥1 1 完成

完成矿区整治面积

（亩）
≥500 0 未完成

未完成原因：2022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历史遗留矿

区整治项目仅 1个，即广东省英德市典型历史遗留矿区污染源

管控项目（门洞村芋合笼地块），该项目计划通过平整-建设排

水沟、收集池-土壤改良-复绿技术完成矿区 574.06亩的整治面

积。因疫情原因影响（多次建立封控区、隔离处理）招标工作

有延误。截至目前，项目完成工程勘查设计方案，平整场地 36
万立方米，建设生态沟 6000米。

改进措施：有序推进后续矿区治理工程，计划在 2023年底完成

生态修复。

完成矿区周边历史遗

留固体废物排查矿区

数量（个）

≥16 29 完成。

完成典型矿区周边历

史遗留固体废物调查

报告数量（个）

≥3 12 完成

质量指标

建设用地、农用地管控

或修复项目效果评估

通过率

100% 100% 完成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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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完成情

况说明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典型历史遗留矿区污

染源管控质量

治理范围

内新增地

表植被覆

盖率≥80%

0 未完成

未完成原因：因疫情原因影响，广东省英德市典型历史遗留矿

区污染源管控项目（门洞村芋合笼地块）尚在实施中，目前已

完成平整场地和建设生态沟工程，矿区复绿尚待完成。

改进措施：有序推进后续矿区治理工程，计划在 2023年底完成

生态修复。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93.33% 基本完

成

未完成原因：2022年清远市清新区耕地安全利用项目因资金下

达时已错过农时尚未开工，中山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

查和分析项目因疫情及招标耗时过长导致暂未开工。

改进措施：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密切跟踪进展，确保资金支出

和项目绩效达到预期目标。

项目完工率 ≥20% 3.33% 未完成

未完成原因：根据省财政厅下达各项目的绩效目标表，截至 2023
年 3月应完工项目数 5个，仅完工 1个，未完工的 4 个项目因

资金下达较晚、招投标耗时较长、疫情等原因导致项目进展滞

后。

改进措施：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密切跟踪进展，确保资金支出

和项目绩效达到预期目标。

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土壤污染风险隐患 消除 部分完成
部分完

成

未完成原因：截至目前，大部分项目尚在实施中，资金效益尚

未实现。

改进措施：加快推进项目实施，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

体废物排查项目查明

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

物情况，进一步管控涉

镉等重金属环境风险

良好 部分完成
部分完

成

未完成原因：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共 5个，未

完成排查的矿区主要是因疫情、前期审批及招投标耗时较长等

原因尚未完成。

改进措施：强化技术帮扶，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加强绩效监控，

确保绩效目标实现。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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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指标 1 及指标值：完成土壤污染监测点位数≥1700个

完成情况：完成。

全省已完成土壤污染监测点位数 7261 个。其中，兴宁

市铁山嶂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完成 37 个土

壤污染监测点位，惠州市耕地土壤环境协同监测及质量类别

动态调整项目完成 950个土壤污染监测点位，博罗县杨村景

阳选矿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项目完成

64个土壤污染监测点位，江门市 2022年农用地地块调查项

目 5428 个土壤污染监测点位，高州市大坡镇上良坑村铅锌

矿历史遗留地块及其周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完成 145个

土壤污染监测点位，清远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与

分析项目完成 418个土壤污染监测点位，清远市矿区历史遗

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完成 112个土壤污染监测点位，典型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风险评估完成 31 个土壤污染监测点

位，罗定市安全利用类、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地块调查项目完

成 74个土壤污染监测点位。

指标 2 及指标值：完成土壤污染源排查数量≥11个

完成情况：完成。

全省已完成土壤污染源排查数量 47 个。其中，广东省

韶关市乐昌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和分析项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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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土壤污染源 3个，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

染成因排查和分析项目排查土壤污染源 20 个，广东省湛江

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和分析项目排查土壤污染

源 6个，清远市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与分析项目排

查土壤污染源 4个，清远市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

排查土壤污染源 14个。

指标 3 及指标值：完成矿区污染修复治理方案数量≥1份

完成情况：完成。

支持的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中，清远市开展

的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已编制形成 1份矿区污染

修复治理方案，具体为《清远市矿区（首期）历史遗留固体

废物综合治理方案》。

指标 4 及指标值：完成矿区整治面积≥500亩

完成情况：未完成。

2022 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历史遗留矿区整

治项目仅 1个，即广东省英德市典型历史遗留矿区污染源管

控项目（门洞村芋合笼地块），该项目计划通过平整-建设排

水沟、收集池-土壤改良-复绿技术完成矿区 574.06亩的整治

面积。截至目前，项目完成工程勘查设计方案，平整场地 36

万立方米，建设生态沟 6000米，后续矿区治理尚在进行中。

指标 5 及指标值：完成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

矿区数量≥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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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完成。

全省已完成 29个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工作。

其中，清远市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已完成清远市

首批 14 个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工作，兴宁市铁山嶂

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已完成 1个（铁山嶂）

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工作，惠州市矿区历史遗留

固体废物调查项目已完成 14 个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

工作。

指标 6 及指标值：完成典型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调查

报告数量≥3份

完成情况：完成。

清远市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对首批 14 个矿

区排查后，编制完成 12 份矿区历史遗留固废特性分析与周

围土壤污染初步调查报告。

（2）质量指标

指标 1 及指标值：建设用地、农用地管控或修复项目效

果评估通过率 100%

完成情况：完成。

2022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补助的我省建设用地、农

用地管控或修复项目共 11个，其中建设用地风险管控项目 1

个、农用地安全利用项目 10 个，截至目前，因项目均未完

工，尚未有项目开展效果评估。此外，2022年全省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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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安全利用考核基数 724个地块，全部落实土壤法有关要

求，安全利用率为 100%，实现“有效保障”；全省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任务措施完成比例为 100%，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 91.21%，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指标 2 及指标值：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完成情况：完成。

截至 2023 年 3 月，已完工并通过验收的项目 1 个，具

体为惠州市耕地土壤环境协同监测及质量类别动态调整项

目。

指标 3 及指标值：典型历史遗留矿区污染源管控的治理

范围内新增地表植被覆盖率≥80%

完成情况：未完成。

广东省英德市典型历史遗留矿区污染源管控项目（门洞

村芋合笼地块）尚在实施中，目前已完成平整场地和建设生

态沟工程，矿区复绿待尚未完成。

（3）时效指标

指标 1 及指标值：项目开工率 100%

完成情况：基本完成。

全省获得 2022 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地市共

有 13个，补助项目共 30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 28个，

开工率 93.33%。

指标 2 及指标值：项目完工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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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未完成。

截至 2023 年 3 月，仅惠州市耕地土壤环境协同监测及

质量类别动态调整项目完工验收，项目完工率为 3.33%。根

据省财政厅下达各项目的绩效目标表，截至 2023 年 3 月应

完工项目数 5个，未完工的 4个项目因资金下达较晚、招投

标耗时较长、疫情等原因导致项目进展滞后。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生态效益

指标 1 及指标值：消除土壤污染风险隐患

完成情况：部分完成。

2022年，我省印发实施《广东省 2022 年土壤与地下水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较好地完成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累

计公布土壤污染防治重点监管企业 753家，更新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6期，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1.21%。全省农产品质量和

人居环境安全总体稳定，未发生因耕地污染导致农产品质量

超标且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事件或因疑似污染地块、污染地块

再开发利用不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我省为强化土壤污染风险管理，在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

金的支持下，组织开展了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和分

析、农用地地块调查与监测、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及建设用

地调查评估及风险管控等项目的实施。截至目前，土壤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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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污染成因排查和分析类项目已布设完成 418个土壤污染监

测点位数，排查污染源 33个；惠州市已完成 2022年受污染

耕地污染风险评估及博罗县杨村景阳选矿厂地块 3.5平方千

米的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江门市已完成超过 25 万亩农

田土壤与农产品协同采样和检测工作；佛山市已落实 1100

亩安全利用类耕地水稻种植区安全利用技术措施。尚未实施

完成的工程内容正在有序推进中，确保在限期内完成任务目

标。已实施完成的工程内容有效加强了项目实施范围内的耕

地污染源头防控及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在一定

程度上消除了可能存在的土壤污染风险隐患。

指标 2 及指标值：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

查明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情况，进一步管控涉镉等重金属

环境风险

完成情况：部分完成。

2022年，我省印发《广东省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

工作方案》，部署有关地市开展矿区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

工作并要求企业或责任单位编制治理方案，分阶段开展治理

工作。截至目前，中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矿区周边历史

遗留固体废物排查项目共 5 个，其中 3 个项目已完成 29 个

矿区周边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排查工作，剩余待排查矿区正在

有序推进，确保排查任务如期完成。已完成排查的 29 个矿

区，为我省进一步管控耕地镉等重金属污染和打好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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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基础保障。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指标及指标值：服务对象满意度≥90%。

完成情况：完成。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信息公开工作部署，督导推进土壤监

管信息定期公开。截至 2023年 3月，获得 2022年中央土壤

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各项目均未收到投诉或申诉情况，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达到 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项目实施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项目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项

目实施进度较慢。

改进措施：下一步将强化技术帮扶，加快推进项目实施。

针对项目实施管理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省生态环境厅将组

织全省交流会议，组织地市和业务处室逐项研究有关问题，

结合日常工作开展现场现场核查，强化对存在问题的技术帮

扶指导力度，进一步厘清堵点难点，推动加快项目实施。同

时，充分依托信息系统“现场检查”“问题整改”模块，建

立有效的跟踪督导机制，加强项目整体进展调度分析，督促

地市按期完成项目。

（二）绩效目标实现方面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截至 2023年 3月，2022年中央土壤污染防



— 18 —

治资金使用绩效尚未完全实现，主要原因是：一是项目单位

使用土壤污染防治周期较短，大部分项目处在实施阶段。财

政部于 2022 年 6 月 8 日下达资金，我省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将资金分解下达至各项目单位，距本次绩效自评时间不足

8个月，加之项目实施前期手续需花费一定时长，导致目前

大部分项目均在实施阶段。二是部分项目实施进度滞后影响

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类型项目在资金下

达时已错过 2022 年晚造播种前措施落实时间，项目绩效目

标的实现需到 2023 年；同时受疫情管控、前期审批流程较

长、招投标耗时较长等因素影响，部分项目较原实施计划滞

后，导致项目阶段性绩效或总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改进措施：下一步将加强绩效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实现。

采用项目清单化管理模式，逐一调度分析项目绩效实现情况，

对于绩效目标发生偏离、绩效目标实现滞后等问题，及时通

过通报、座谈会、现场监督检查、发提醒函等形式加强对资

金绩效管理，实现对项目绩效的动态监控，确保资金发挥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及公开情况将严格按照《土壤污染防

治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2〕28号）、《广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粤府〔2018〕120号）、《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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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细则》（粤环函〔2019〕1135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粤环党〔2019〕

168号）等有关管理规定执行。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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